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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法法庭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ITLOS)是根据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287条第 1款第 1项的规

定以及相应的《公约》附件六《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

(以下简称《规约》)所设立的、旨在解决任何因解释和

适用《公约》而引发的法律争端的专门性常设国际司

法机构。①尽管根据《公约》第 287条第 1款的规定，

《公约》缔约国(实则还包括任何海洋法律争端的当

事方)可以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

(根据《公约》附件七组成)和特别仲裁法庭(根据《公

约》附件八组成)中任择一个或一个以上争端解决方

法以解决争端，并且，仅国际法院在国际海洋法法庭

成立之前就已经就“科孚海峡案”“英挪渔业案”“北

海大陆架案”等多起海洋法律争端进行了审判，并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但是，国际海

洋法法庭自 1996年 8月 1日正式成立起，通过对迄

今为止共 29起海洋法律争端的审理，②仍然在解决

海洋法律争端的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不仅对与

解释和适用《公约》相关的各类法律争端予以了有

效解决，更由此推动了国际海洋法乃至整个国际法

的发展。[1]

而与此同时，随着所应对和处置的海洋法律争

端及相关法律问题的日益复杂、严峻，为更加“积极

主动地”定纷止争以维护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国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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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法法庭在行使管辖权时开始出现自我扩权的趋

势，尤其是在采取临时措施和发表咨询意见方面，其

甚至因为管辖权扩张过于“激进”而受到了相关争端

当事方和国际学界的批评。[2]44对此，应当认识到，虽

然管辖权扩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海洋法律

争端被更加及时或彻底地解决的作用，但是，倘若在

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基础的情况下一味地盲

目扩张管辖权，那么不仅无益于海洋法律争端的法

治化解决，还更将对相关争端当事方(主要是国家)的
主权、内政及合法海洋权益造成侵犯、干涉和损害，

从而对国际海洋治理的法治化进程造成严重损害。

是故，确有必要同时从法理层面和价值层面出发，就

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扩张问题进行周全的分析

和研判，从而明确国际海洋法法庭应当如何在合法、

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正确地行使(扩张)管辖权，以更

好地推动国际海洋法治的实现。

一、国际海洋法法庭行使管辖权的对象范畴与

行使要件

就其概念内涵而言，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

应当既包括对提起诉讼的当事方之间的海洋法律争

端进行审理并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判的权力，

也包括通过对当事方提交的海洋法律争端进行全面

考量，并根据对相关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从而提出适

用于解决争端的法律的权力。[3]

就其有权管辖的海洋法律争端的具体范畴而

言，根据《公约》第 288条第 1、2款的规定，国际海洋

法法庭对以下海洋法律争端具有管辖权：其一是有

关《公约》(包括《公约》正文及附件)[4]47的解释和适用

的争端；③其二是根据与《公约》的目的相关联的其他

国际协定提出的有关该协定的解释和适用的争

端。④同时，需注意的是，除上述《公约》的相关规定

外，《规约》第21条同样就法庭的管辖权做出了明确

的规定，并极大地拓展了法庭有权管辖的海洋法律

争端的范畴。根据该条规定，一方面，国际海洋法法

庭有权管辖“按照公约向其提交的一切争端和申

请”，即除上述《公约》第 288条第 1、2款规定的两类

争端外，法庭应当还有权管辖根据《公约》第290条提

出的有关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以及根据《公约》第

292条提出的有关迅速释放被扣船只和船员的请求；

另一方面，国际海洋法法庭有权管辖“将管辖权授予

法庭的其他任何国际协定中具体规定的一切申

请”。这就使得法庭实际上取得了对一切海洋法律

争端，乃至部分包含国际海洋法问题的“混合型争

端”⑤的一般管辖权，并且，相关国际海洋法问题既可

以是因解释和适用《公约》而产生的，也可以是基于

其他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引发的。[7]48

针对上述各项不同类型的海洋法律争端，国际

海洋法法庭在行使管辖权时，相应的行使要件也存

在一定的差异。首先，针对有关《公约》的解释和适

用的争端，以及根据《公约》第290条和第292条提出

的有关请求，法庭在当事方事先共同根据《公约》第

287条第 4款的规定选择了其作为争端解决方法的

情况下，得以行使管辖权；⑥而由于虽然当事方事先

选择法庭作为争端解决方法与否完全是任意性的，

但一旦做出如是的选择，法庭即取得了对当事方之

间的争端的强制管辖权，且在行使管辖权时无须再

另行征得当事方的同意，因此，法庭对这一管辖权的

行使应当是基于“任择性的强制管辖”。[8]84其次，针

对根据与《公约》的目的相关联的其他国际协定提出

的有关该协定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法庭行使管辖

权的依据应当是“协定管辖”，即当事方须事先在相

关国际协定中明确约定，就因解释和适用该协定引

发的嗣后争端接受《公约》附件六所规定的国际海洋

法法庭的管辖，法庭方才得以据此取得对当事方之

间的争端的管辖权。[4]48再次，针对“将管辖权授予法

庭的其他任何国际协定中具体规定的一切申请”，无

论相关国际协定是否与《公约》的目的存在关联，只

要当事方事先在国际协定中明确约定或在争端发生

后通过特别协定另行约定将有关争端提交法庭，法

庭便得以对争端行使管辖权。最后，根据《公约》第

288条第4款的规定，因法庭对有关争端是否具有管

辖权这一问题所引发的争议，应由法庭自行做出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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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此，根据“赛加号案”等相关司法实践可以推

知，法庭往往“必须确信其对于向其提交的争端具有

管辖权”，⑦并且，基于保障其管辖权的需要，即便是

在争端当事方并未提出管辖权争议的情况下，法庭

也有权主动审查其自身行使管辖权的依据。⑧

此外，需明确的是，根据《公约》和《规约》各相关

条款的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仅具有依照相应

的行使要件就当事方向其提交的各类海洋法律争端

进行审理的诉讼管辖权，而并不具有就争端发表咨

询意见的咨询管辖权，并且，《公约》各缔约国以及由

《公约》所设立的各机构也未被赋予请求法庭(全庭)
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力。 [9]与之相对，根据《公约》第

191条的规定，仅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具有

就海洋法律争端发表咨询意见的咨询管辖权，而有

权请求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的主体则是国际

海底管理局的大会和/或理事会。

二、国际海洋法法庭在采取临时措施方面的管

辖权扩张

如前所述，国际海洋法法庭对海洋法律争端当

事方根据《公约》第290条的规定提出的有关采取临

时措施的请求具有管辖权；而所谓“临时措施”指的

是，在当事方正式将海洋法律争端提交国际海洋法

法庭之后且在该争端通过诉讼得到解决之前，倘若

当事方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或侵害，那

么即可以向法庭请求采取临时措施以保障其权

益。 [10]由此，作为一项典型的旨在保障法庭的最终

判决能够有效地解决争端的附带程序，临时措施程

序必须依附于具体的实体程序，而不具有“自主的程

序生命”，即其仅在已经存在一项具体的主诉讼的情

况下方才能够被启动，并且，一旦主诉讼终结，那么

其也将随之终结。[11]

《公约》第 290条第 1款的规定明确了国际海洋

法法庭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所应满足的三项前提条

件。其一是时间条件，即在争端已经被正式提交至

法庭而法庭尚未就争端做出最终判决之前的“诉讼

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当事方均得以提出采取临时措

施的请求。其二是证明初步管辖权的条件，即由于

在当事方提出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时，法庭往往可

能还未来得及明确其对争端的实体问题是否具有管

辖权，因此，为确保法庭能够实际做出采取临时措

施的决定，《公约》规定法庭在只需要初步证明其具

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便得以决定采取临时措施。申

言之，法庭并无须确信其对争端的实体问题必然具

有管辖权，⑨而只需根据原告提出的证据并依靠第

一印象确定具有(初步)管辖权与否即可，甚至无须

考虑被告提出的反对证据；⑩同时，从多起涉及临时

措施的案件的司法实践看，法庭对具有初步管辖权

的证明设立了相当低的门槛，并在全部案件中均裁

定具有初步管辖权。 [8]212其三是存在紧急情况的条

件，即法庭仅在认定存在紧急情况且确有必要的情

况下，基于保全争端当事方的权利或防止对海洋环

境的严重破坏的目的，方才得以决定采取临时措

施。 [12]此处，需注意的是，尽管《公约》第 290条第 1
款仅规定法庭得以“根据情况”决定采取临时措施，

而并未明确将存在紧急情况确立为法庭决定采取

临时措施所需满足的前提条件，但毋庸置疑，存在

紧急情况的这一条件必然是临时措施制度不可或

缺的固有组成部分，并且，即便上述《公约》条款并

未就此做出明确规定，相关司法实践也仍然表明法

庭必须在存在紧急情况的前提下方才得以决定采

取临时措施。[13]

在满足上述三项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根据《公

约》第 290条第 3款的规定，当且仅当争端当事方提

出请求并陈述意见之后，国际海洋法法庭方才得以

做出采取(或修改或撤销)临时措施的决定。由此可

见，法庭对其具有的有关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的管

辖权的行使是“依赖性的”，即便是在其认定存在紧

急情况且确有必要的情况下也不得依职权主动提起

临时措施程序，而只得依赖于争端当事方的请

求。 [14]同时，也正是因此，有观点指出，倘若争端当

事方并未提出包含某项具体内容的临时措施的请求

或并未就此陈述意见，那么法庭便无权做出采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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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该项内容的临时措施的决定，因此，法庭有权决定

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具体内容理应以争端当事方的请

求为限，即应当与争端当事方所请求的临时措施的

内容密切相关且不得超出，否则，倘若法庭在争端当

事方的请求之外决定了所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内容，

那么便构成了未得到上述《公约》相关条款授权的

“越权之举”，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然而，实践中，国际海洋法法庭部分甚至全部超

出争端当事方(有关临时措施的具体内容)的请求而

自行决定所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内容的情形却频繁发

生。就此，由于上述情形实际上即等同于法庭在争

端当事方并未提出包含某项具体内容的临时措施的

请求的情况下主动做出了采取包含该项内容的临时

措施的决定，因此，其应当被视为法庭在事实上突破

了其对所具有的有关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的管辖权

的行使须是“依赖性的”要求，并由此构成了法庭在

采取临时措施方面的管辖权的扩张。

在“赛加号案”中，针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提出的包含三项内容的临时措施的请求，法庭一方

面仅就其中一项内容，即船只的逮捕和扣押以及此

后对船长的起诉和定罪所可能适用的司法或行政手

段做出了采取临时措施的决定，而另一方面却又在

这一临时措施中增加了明显超出了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的请求的内容，即将临时措施针对的对象范

畴由请求中的“赛加号”及其船长和船员扩展至还应

包括“赛加号”的船东或经营者。在“南方金枪鱼

案”中，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提出的包含五

项(相同)内容的临时措施的请求，法庭在其做出的

采取临时措施的决定中，一方面仅支持了请求中的

第四、五项内容，而另一方面则还有两项超出了请

求的内容，且其中一项更是根据日本提出的反请求

做出的。在“莫克斯工厂案”中，针对爱尔兰提出

的包含多项内容的临时措施的请求，法庭决定采取

的临时措施的内容几乎完全不同于请求。而在

“围海造地案”中，在新加坡已经就马来西亚提出的

临时措施请求中的多项内容做出了予以履行的保证

的情况下，法庭基于促使双方在履行其承诺的过程

中能够更加迅速和有效地进行合作的目的，仍然自

行做出了采取同时针对作为原告的马来西亚和作为

被告的新加坡的、包含多项超出了请求的内容的临

时措施的决定。

根据上述多起案件的司法实践可以推知，国际

海洋法法庭往往十分“热衷于”做出采取临时措施的

决定，并会通过对具有初步管辖权的证明设立相当

低的门槛以实现其得以决定采取临时措施的“强烈

意愿”。 [15]85同时，在决定所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具体

内容时，法庭通常又并不会限于根据争端当事方的

请求行事，而是会或多或少地超出请求，甚至完全不

同于请求。[15]85那么，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否确实有权

扩张其在采取临时措施方面的管辖权呢?
对此，在“莫克斯工厂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指

出，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
89条第5款的规定，法庭是有权决定采取不同于争

端当事方(其中任何一方)的请求的临时措施的。有

观点同样认为，由于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

院在内的国际司法机构在采取临时措施方面所具

有的管辖权应是“裁量性的”，[16]因此，其在决定所

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内容时理所当然地无须受到争

端当事方的请求的限制。 [8]234而与之相对地，在“赛

加号案”中，Warioba法官对法庭为做出采取临时措

施的决定而未明确裁定对该案相关争端具有初步

管辖权的做法予以了批评，并指出法庭不应过度行

使《规则》第 89条第 5款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同

样地，在“围海造地案”中，Anderson法官指出，虽然

上述《规则》条款赋予了法庭得以决定采取不同于

争端当事方的请求的临时措施的权力，但是，法庭

在行使该权力时仍然应当保持足够审慎的态度，而

非对其“能用尽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方面，根据《公约》第290
条第3款的规定，由于国际海洋法法庭做出采取临时

措施的决定本身即须依赖于争端当事方首先提出请

求，因此，将法庭决定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内容限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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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当事方的请求为限确实应当是更加符合对上述

《公约》条款的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而与此同

时，另一方面，法庭又实际地通过上述《规则》第89条
第5款的明文规定赋予了其自身得以决定采取不同

于争端当事方的请求的临时措施的权力，从而使得

其在采取临时措施方面的管辖权的扩张至少是不应

被评价为“非法”或“无法可依”的。在此基础上，诚

如有观点指出的，由于法庭做出的采取临时措施的

决定通常是较为灵活而非具有很强的强制性的，不

致对之后争端的实体问题的审理产生较大的影响，

并且，法庭又是基于保全争端当事方的权利或防止

海洋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目的方才会如此“迫切地”

做出采取临时措施的决定的，因此，法庭大幅降低对

具有初步管辖权的证明的门槛以及决定采取不同于

争端当事方的请求的临时措施的做法应当是“情有

可原”的。[17]

是故，首先，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国际海洋法法庭

在采取临时措施方面的管辖权扩张；其次，应当就法

庭对具有初步管辖权的证明所设立的门槛，以及决

定采取的不同于争端当事方请求的临时措施的具体

内容予以严格的限制，而绝不可放任其任意作为。

就此，倘若法庭在未明确裁定对争端具有初步管辖

权的情况下即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或为了能够采取

临时措施而对具有初步管辖权的证明所设立的低门

槛明显缺乏合理性，又或者法庭决定采取的不同于

争端当事方请求的临时措施的具体内容并不具有为

保全争端当事方权利或防止海洋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的正当性，且未能对此做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说理，那

么，争端当事方便应当积极行使包括《公约》第294条
规定的初步反对(preliminary objection)在内的各项程

序性权利，[2]51-53拒绝遵从法庭做出的采取临时措施

的决定，并要求法庭在首先对上述情形中的前提条

件缺失或合理性、正当性缺失予以补正之后再行决

定采取临时措施，从而保障法庭在采取临时措施方

面的管辖权扩张始终能够在合理和正当的限度内

进行。

三、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发表咨询意见方面的管

辖权扩张

尽管如前所述，《公约》和《规约》均未明文赋予

国际海洋法法庭就海洋法律争端发表咨询意见的权

力，即咨询管辖权，而是将这一权力仅赋予了作为法

庭组成部分之一的海底争端分庭，不过，基于《规则》

第 138条第 1、2款的规定，法庭却又赋予了其自身

(全庭)行使咨询管辖权的权能。根据上述两项条款

的规定，倘若一项与《公约》的目的相关联的国际协

定具体规定了将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向国际海洋法

法庭提交，那么法庭便得以就请求所涉及的法律问

题(海洋法律争端)发表咨询意见。同时，任何经上述

国际协定授权或符合协定规定的机构均得以向法庭

提出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实践中，当次区域渔业

委员会(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SRFC)根
据 2012年《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最低入渔公约》第 33
条的规定，并以《规约》第21条和上述《规则》条款作

为依据，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就相关海洋法律争

端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时，鉴于《规约》第21条有关

法庭有权管辖“将管辖权授予法庭的其他任何国际

协定中具体规定的一切申请”的规定是如此地宽

泛，以至于当然地无法将向法庭提出发表咨询意见

的“申请”排除在外，[5]67且上述《规则》条款又就法庭

的咨询管辖权及其行使做出了如此明确的规定，法

庭最终在肯定了自身具有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力的

基础上，就请求所涉及的争端发表了相当详甚的咨

询意见。

针对上述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发表咨询意见方面

的管辖权的扩张，有观点认为，基于《规则》第138条
的规定，应当肯定法庭是有权行使咨询管辖权

的。 [18]然而，法庭是否应当具有咨询管辖权这一问

题在世界各国和国际学界之中仍然引发了较大的争

议。首先，在“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咨询意见请求案”

中，法庭曾邀请多个国家就请求所涉及的海洋法律

争端提交书面意见，而在书面意见中，各国即就法庭

是否应当具有咨询管辖权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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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德国、日本、新西兰、斯里兰卡等国认为法庭有权

行使咨询管辖权；与之相对，中国、阿根廷、英国等

国否定了《规则》的相关规定得以作为法庭行使咨询

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并由此认为法庭对咨询管辖权

的行使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越权行为；而爱尔兰、西

班牙、美国等国则认为，法庭并不具有(针对一般国

际法问题的)一般性咨询管辖权，其只得就授予其咨

询管辖权的国际协定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发表咨询意

见。其次，更有观点指出，《规则》第138条的规定从

根本上无法构成赋予法庭行使咨询管辖权权能的法

律依据。这是因为，作为根据《公约》附件六《规约》

设立的国际司法机构，法庭得以具有何种权能应完

全取决于《公约》和《规约》的规定；而《规则》仅是法

庭为履行《公约》和《规约》赋予其的权能而由其自行

制定的行为准则，因而并不得在《公约》和《规约》的

明文规定之外为法庭创设新的权能。[19]

针对上述因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发表咨询意见方

面的管辖权扩张而引发的理论争议，应当认识到，尽

管法庭据以行使咨询管辖权的法律依据确实存在一

定缺失或至少说是瑕疵，即在作为组织约章的《规

约》及其上位法《公约》均未做出赋予法庭咨询管辖

权的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庭以其自行制定的《规

则》第138条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进而突破《公约》

和《规约》明文确立的权能范围以取得行使咨询管辖

权的权能的法理基础始终未能得到足以令人信服的

阐释，[20]但是，由于“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咨询意见请

求案”的司法实践表明，在法律依据(法理基础)尚且

存疑的情况下，法庭的实践却已经先行一步，在事实

上肯定了其自身得以行使咨询管辖权，因此，较之

纠结于形而上的相关理论问题，正确理解法庭之所

以更倾向于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动因，以及明确应当

如何保障法庭在合理和正当的限度内恰当地行使咨

询管辖权以最大化地发挥其正面作用，方才是更有

意义的。

区别于就所接受的法律争端进行审理并做出具

有法律拘束力的判决的诉讼管辖权，咨询管辖权指

的是，国际司法机构对符合其组织约章规定的资格

条件的主体(主要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向其提出

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力；而就所谓“咨询意

见”而言，“建议”的属性是其最为显著的一项特征，

即其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并不得强制提出发表咨

询意见的请求的主体或其他任何主体遵照其内容行

事。基于此，国际司法机构对咨询管辖权的行使并

非旨在直接解决当事方提交的法律争端，而是发挥

就向其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并提供具体的法律

建议的功能；而咨询意见本身虽不具有法律拘束力，

但作为对相关法律问题的权威性解答，其不仅在厘

定、澄清和消除有关法律问题的疑义方面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更为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不

可或缺的指引和参考，因而对预防和(协助)解决国际

争端、规范和调整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以及推动实现

国际法治均具有重大意义。[21]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初期，有关是否应

当赋予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行使咨询管辖权的权

能这一问题就曾被提出。 [22]不过，由于法庭被期望

设计成为一个能够直接解决一切海洋法律争端的全

面的、独立的、自治的国际司法机构，而非附属于某

一国际组织的部门或作为国际组织下设的建议机

关，[23]因此，《公约》及其附件六《规约》最终并未以明

文规定赋予法庭咨询管辖权，而是代之以将这一权

力赋予了海底争端分庭。对此，法庭在其成立后的

第二年便在由其自行制定的《规则》中做出了赋予自

身行使咨询管辖权的权能的规定，即《规则》第 138
条；而其依据则是虽然《公约》和《规约》均未明文赋

予法庭咨询管辖权，但其同时也均未明文否定法庭

一定不得行使咨询管辖权，故而就给法庭在其明文

规定之外为自身创设行使咨询管辖权的权能留下了

“自由裁量”的余地，并且法庭还明确将《规则》第138
条的制定基础归结为基于对《规约》第21条所做的合

理解释。[24]在此基础上，法庭在“次区域渔业委员会

咨询意见请求案”中即发表了其迄今为止的首份同

时也是唯一一份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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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前所述，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次区域渔业

委员会咨询意见请求案”中发表咨询意见的实践引

发了世界各国和国际学界针对法庭是否具有咨询管

辖权这一问题的巨大争议，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上

述咨询意见本身在清楚阐释相关法律问题方面确实

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该咨询意见为船旗国就本

国渔船于他国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捕鱼活动所负有的

义务做出了更加清晰的界定，并着重强调船旗国就

上述活动应负有“应尽注意义务”以保障本国渔船不

会开展非法的、未经报告的和不受管制的(IUU)捕鱼

活动，否则就将因违反该义务而承担国际法律责

任；也正是因此，该决议被外界舆论评价为“为渔业

面临外国渔船威胁的沿海国抛出了一根救生索”[25]。

当然，虽然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发表咨询意见方

面的管辖权的扩张，即其对咨询管辖权的行使可以

《规则》第138条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尽管相关法理

基础还存在较大争议)，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为理想

的成效，但这也不意味着法庭便得以任意地行使咨

询管辖权而不受任何约束；恰恰相反，法庭对咨询管

辖权的行使是应当被约束在合理且正当的限度之内

的，并尤其应当与“国家同意原则”这一国际司法程

序运行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相适应。

“国家同意原则”可以被视为国家主权原则这一

最为重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国际司法领域的具体

体现。根据该原则的要求，国际司法机构须在获得

作为当事方的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的前提下，方

才能够取得对相关法律争端的管辖权，并保障其做

出的裁判能够得到实际履行。[26]申言之，“国家同意

原则”能够在以法律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过程中抵

御国际司法机构可能对国家主权造成的侵蚀，并能

够确保国家在参与国际司法程序的过程中更好地表

达自身意志，维护自身权利，从而使争端解决结果也

更易于得到国家的接受和履行。 [27]然而，在包括国

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国际司

法机构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实践中，“国家同意原则”

却始终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例如，在“次区域渔业委

员会咨询意见请求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即明确表

示，由于法庭发表咨询意见的目的仅是为次区域渔

业委员会将要采取的行为提供指引和参考，且其做

出的咨询意见又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因此，即便咨询

意见的内容直接涉及委员会会员国之外的其他国家

的权利和义务，法庭在行使咨询管辖权及发表咨询

意见时也无须征得上述相关国家的同意。

由此可以推知，国际司法机构在行使咨询管辖

权时往往拒绝将“国家同意原则”纳入考量的主要原

因在于：一方面，由于根据国际司法机构组织约章的

规定而得以提出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的主体通常限

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且需要咨询的内容一般也

以该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在履行职能过程中遇到的

法律问题为限，因此，无论是咨询的请求主体还是咨

询的具体内容，均不直接涉及国家；另一方面，区别

于诉讼管辖权，国际司法机构对咨询管辖权的行使

本身即并非为了施加将对相关国家的权利、义务造

成实际影响的法律后果，并且其做出的咨询意见又

仅具有“建议”属性，而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因而更加

不致对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实际影响。 [28]那么，基

于上述对咨询管辖权的行使以及咨询意见本身所具

有的特征，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在

行使咨询管辖权时是否便当然地无须受到“国家同

意原则”的约束?在笔者看来，对此的回答并不应当

是肯定的。这是因为：

首先，基于认为国际司法机构做出的裁判缺乏

可预测性或不认同国际司法机构对法律的解释和适

用等原因，世界多数国家往往并不倾向于将与本国

利益休戚相关的法律争端交由国际司法机构进行处

置；[29]而“国家同意原则”则正是国家据以防止国际

司法机构任意扩大强制管辖的对象范畴，以及防止

他国(通过利用国家组织或国际机构)借请求国际司

法机构发表咨询意见而绕过本国径行解决彼此间争

端 (即变相以咨询程序替代诉讼程序) [21]的重要保

障。 [27]由此，倘若武断地拒绝“国家同意原则”的适

用，那么便极有可能招致国家对国际司法机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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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管辖权的抵触和排斥，并可能进而对咨询意见

的权威性和国际司法机构的公正性造成减损。

其次，虽然基于“建议”的属性，不具有法律拘束

力的咨询意见在理论上应当不致对相关国家的利益

产生影响，但是，倘若深入并综合分析作为提出发表

咨询意见的请求的主体的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的组

成、国际司法机构的地位，以及咨询意见在实践中所

取得的实际效果等各项因素则会发现，咨询意见实

则并非仅是单纯的面向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的法律

建议，而是对相关国家的利益、国家之间的关系、国

际争端的解决，乃至整个国际法的发展均具有不容

忽视的实际影响。 [31]并且，咨询意见所针对的相关

法律问题在此之后还有可能被包含在具体法律争端

中交由国际司法机构进行审判，而国际司法机构在

进行审判时自然无法忽视其自身曾经发表的咨询意

见，更几乎不可能做出与咨询意见相悖的判决结

果。 [32]是故，将对咨询管辖权的行使和咨询意见不

致对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影响作为拒绝适用“国家

同意原则”的理由本身也并非必然成立的。

综上所述，一方面，基于以《规则》第 138条的规

定作为法律依据，以及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效，确实

不存在能够据以从根本上否定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发

表咨询意见方面的管辖权扩张(即行使咨询管辖权)
的充分的法理基础和现实需要；而另一方面，法庭对

咨询管辖权的行使又是应当受到严格的约束的，例

如，根据“国家同意原则”的要求，倘若向法庭提出的

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所针对的是直接涉及国家的权

利和义务的法律问题，或者法庭所发表的咨询意见

将对国家的利益产生实际影响，那么法庭在行使咨

询管辖权之前即应当征得相关国家的同意或至少事

先通知相关国家并征求其意见。

四、结语

回溯历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成立本身也曾受

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由于在法庭成立之前，国

际法院就已成功地对多起海洋法律争端进行了审

判，并由此被认为足以解决有关《公约》的解释和适

用的法律争端，因此，成立法庭即被视为毫无必要

的，并且还可能因为与国际法院在行使管辖权和做

出判决等方面的冲突而削弱国际法院在国际争端解

决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破坏国际法的完整性

和统一性。[7]37[15]55基于此，有观点甚至将法庭的成立

评价为“一个重大的错误”。[33]

然而，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发展，法庭基于在解

决各类海洋法律争端中取得的良好成效、所独具的

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及迅速释放被扣船只和船员的权

力，以及海底争端分庭对因国际海底区域活动引发

的法律争端所具有的强制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

权，使其在《公约》框架下的整个争端解决机制中不

仅具有突出的创新意义，还更占据了举足轻重的重

要地位。[34]而法庭在采取临时措施和发表咨询意见

方面的管辖权的扩张在相当程度上则正是法庭为更

加积极主动地应对和处置日益复杂、严峻的海洋法

律争端及相关法律问题所采取的特殊手段，且从理

论上看，并不存在充分的法理基础可以对其从根本

上进行否定。

不过，虽然均可以《规则》中的相关规定作为法

律依据，且在实践中也确实为解决海洋法律争端或

厘清相关法律问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形成了

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是，法庭在有关方面的管辖权的

扩张仍然应当被严格约束在合理和正当的限度内，

而不得是任意的、不受限制的。须知，国际社会认可

成立法庭的初衷是使国际海洋法律争端能够得到公

平、公正的解决，而当事方之所以将争端诉诸法庭也

正是为了寻求对其海洋权益的公平、公正的司法保

障。由此，倘若任由法庭管辖权的扩张超出合理和

正当的限度，那么便极有可能减损法庭在处置海洋

法律争端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进而招致国际社会

对法庭行使管辖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质疑，并使

得法庭的权威从根本上受到动摇。这对尚且“年轻

的”法庭的未来发展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35]是故，

唯有在严格限制其管辖权扩张的情况下，法庭方能

够在正确行使其管辖权的基础上保障海洋法律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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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法律问题得到法治化的解决和处置，进而更

好地推动国际海洋法治的实现。

注释：

①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The Tribu⁃
nal"，参见https://www.itlos.org/en/，访问日期：2021年1月28日。

②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Cases-List
of Cases"，参见 https://www.itlos.org/en/，访问日期：2021年 1月

28日。

③此外，根据 1994年 7月 28日实施的《关于执行 1982年
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第2条的

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对有关该协定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也

具有管辖权。

④此处所称的“其他国际协定”包括但不限于《公约》第

311条抽象描述的各类在内容上与《公约》存在实质关联的国

际协定。参见文献[5]第68页。

⑤尽管作为旨在解决海洋法律争端的专门性国际司法机

构，国际海洋法法庭有权管辖的争端应以与国际海洋法有关

为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庭有权管辖的争端的全部内容必须

只得是国际海洋法问题。参见文献[6]。
⑥同时，结合《公约》第 287条第 5款的规定，由于争端向

《公约》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法庭的自动提交受制于“除各方

另有协议外”的规定，因此，倘若当事方并未在事先选择而是

在争端发生后通过特别协定选择国际海洋法法庭作为争端解

决方法，那么法庭也仍然应当得以对当事方之间的争端行使

管辖权。

⑦ITLOS, The M/V "SAIGA"(No. 2)Case(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 Judgement of 1July 1999, para. 40.

⑧ ITLOS, The "Grand Prince" Case(Belize v. France),
Prompt Release, Judgement of 20April 2001, para. 77.

⑨ITLOS, The M/V "SAIGA"(No. 2)Case(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 Order of 11March 1998, para. 29.

⑩ITLOS, The M/V "SAIGA"(No. 2)Case(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Laing, pa⁃
ra. 10.

ITLOS,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s(New Zealand v. Ja⁃
pan; Australia v. Japan), Provisional Measures,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Treves, para. 2.
ITLOS,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s(New Zealand v. Ja⁃

pan; Australia v. Japan), Provisional Measures,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ad hoc Shearer, p. 328.

ITLOS, The M/V "SAIGA"(No. 2)Case(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 Judgement of 1July 1999, para. 8. 1.

ITLOS,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s(New Zealand v. Ja⁃
pan; Australia v. Japan),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27 Au⁃
gust 1999, para. 90. 1.

ITLOS, The MOX Plant Case(Ireland v. United Kingdom),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3December 2001, paras. 27, 89. 1.

ITLOS, Case concerning Land Reclamation by Singapore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s of Johor(Malaysia v. Singapore), Provi⁃
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8October 2003, para. 98, 106. 1.法庭

在争端当事方已经就履行临时措施做出保证的情况下仍然自

行决定采取包含超出了请求的内容的临时措施的做法，不仅

使其在采取临时措施方面的管辖权扩张的合理性受到质疑，

还更被批评背离了推定善意和将采取临时措施作为例外办法

等国际诉讼中的基本原则。ITLOS, Case concerning Land Rec⁃
lamation by Singapore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s of Johor(Malaysia
v. Singapore), Provisional Measures, Declaration of President Nel⁃
son, paras. 4-6.

《规则》第 89条第 5款规定：当争端当事方提出采取临

时措施的请求后，法庭得以决定采取全部或部分不同于请求

的临时措施，并指示应当采纳或履行各项临时措施的争端当

事方。

ITLOS, The MOX Plant Case(Ireland v. United Kingdom),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3December 2001, para. 83.

ITLOS, The M/V "SAIGA"(No. 2)Case(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Warioba,
para. 52.

ITLOS, Case concerning Land Reclamation by Singapore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s of Johor(Malaysia v. Singapore), Provi⁃
sional Measures, Declaration of Judge Anderson, paras. 2-3.

《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最低入渔公约》第33条规定：次区

域渔业委员会部长会议得以授权委员会常任秘书长将特定法

律问题向国际海洋法法庭进行提交，以寻求咨询意见。

ITLOS, Request for Advisory Opinion, with as annex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Ministers of the Sub-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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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ies Commission(SRFC), paras. 1-2.
ITLOS,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SRFC), Advisory Opinion of
2April 2015.

由于国际海洋法法庭终究并非当然地具有就海洋法律

争端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力，即咨询管辖权，因此，“在发表咨询

意见方面的管辖权的扩张”较之“咨询管辖权的扩张”在表意

上应当更加妥帖。

ITLOS,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SRFC),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para. 14; Written Statement of
Japan, para. 47; Written Statement of New Zealand, para. 10;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paras. 6-7.

ITLOS,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SRFC),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a. 94;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para. 31;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Unit⁃
ed Kingdom, para. 5.

ITLOS,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SRFC), Written Statement of
Ireland, Part 3Conclusion;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Kingdom of
Spain, paras. 15;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ara. 7.

在“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咨询意见请求案”中，法庭在所

发表的咨询意见中就其得以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原因进行了自

圆其说的阐述。ITLOS,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
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SRFC), Advisory
Opinion of 2April 2015, Part II Jurisdiction.

与法庭(全庭)相对，虽然海底争端分庭目前已是法庭体

系中独立于法庭(或至少不完全受制于法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其最初却是被设计作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的一个下设部门，

并且，其目前的主要职责也仍然是为国际海底管理局解决因

勘探和开发国际海底区域而引发的特定法律争端。

ITLOS,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SRFC), Advisory Opinion of
2 April 2015, Part V Question 1.

ITLOS,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SRFC), Advisory Opinion of
2 April 2015, paras. 75-76.

诚如有观点指出的，实践中，国际司法机构发表的咨询

意见不仅具有同其做出的裁判同等的司法权威，还能够切实

地起到规范和调整国家行为的作用。参见文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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